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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EDB NACS(SBSS)/GRANT/17/972/97 Pt. 33 

 

教育局通函第 152/2018 號  

 

分發名單：各中、小學校長  副本送：各組主管    備考  

  (私立學校、國際學校、私立獨立  

學校及英基協會屬下學校除外 ) 

   

 

為學校取錄新來港兒童而提供的  

校本支援計劃津貼  

 

摘要  

 

 本通函旨在邀請有取錄新來港兒童的學校，申請「校本支援計劃津貼」。

新來港兒童包括內地新來港兒童、新近入讀本地學校的非華語兒童及回流兒

童。  

 

 

詳情  

 

2. 學校可靈活地使用該津貼為上述兒童提供支援服務，以照顧他們在學習及

適應上的需要。教育局亦於 2018 年 8 月 21 日發出通函第 138/2018 號，公布於

2018/19 學年，調整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津貼額，每名小學生的全年津貼額

由 3,665 元調整至 3,753 元，中學生則由 5,432 元調整至 5,562 元。  

 

3.  為精簡申請該津貼的行政程序，學校每學年只須遞交申請一次。現邀請學

校按以下方法申請該津貼：  

 

(a) 根據學校於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間 (包括首尾兩天 )

實際取錄內地新來港兒童、新近入讀本地學校的非華語兒童及回流兒

童的人數，申請該津貼；以及  

 

(b) 學校可參考以上 (a)段所述的新來港兒童人數，申請 2018/19 學年的預

支津貼。  

 

  

https://applications.edb.gov.hk/circular/upload/EDBCM/EDBCM18138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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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2018/19 學年的預支津貼會按是年實際取錄的新來港兒童人數在下一輪 (即

2019/20 學年 )的申請中加以調整。沒有申請預支津貼的學校，可於 2019/20 學年

的申請中按 2018/19 學年實際取錄的新來港兒童人數申請該津貼。  

 

5.  有 關 申 請 表 格 及 下 列 資 料 ， 已 上 載 於 本 局 網 頁

(http://www.edb.gov.hk/nac-c)： 

(a)  申請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的準則及條件 ;  

(b)  填寫表格須知 ;以及  

(c)  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的行政安排。  

 

6.  學校申請及運用該津貼時，須確保符合所有準則和要求，並須於 2018 年

10 月 4 日或以前，將有關申請表格，連同需要提交的證明文件，以郵寄方式或

派專人送交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4 樓 1424 室教育局新來港兒

童支援組辦理。  

 

 

查詢  

 

7.  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新來港兒童支援組，與鍾啟榮先生 (2892 6188) 或

陳月娥女士 (2892 6166)聯絡。  

 

 

 

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 

 

 

蘇婉儀代行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18 年 9 月 6 日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nac-c

